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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班學位考試注意事項 

相關規定敬請依照教務處網頁最新公告之規定辦理。 

一、 相關法規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。 

二、 重要日程 

1.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： 

◼ 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11月 30日止。 

◼ 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5月 31日止。 

2. 口試舉行期限： 

◼ 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1月 31日止。 

◼ 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7月 31日止。 

3. 申請撤銷學位考試期限：(未口試未撤銷將以不及格紀錄) 

◼ 第一學期應於 1月 31日前撤銷。 

◼ 第二學期應於 7月 31日前撤銷。 

4. 電子論文上傳截止期限：依圖書館公告日期為準。 

圖書館審核依電子論文上傳順序，約須 1-2工作天，不接受急件辦理，如因自身需求須提前

離校者，請務必自行預抓時程，以免耽誤離校時程。 

5. 畢業離校手續截止日期：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。 

三、 學位考試申請資格(五項皆須符合) 

1. 計算至口試當學期止，修畢除論文外之必選修之最低學分數。(請對照歷年成績單及課程標準

自行檢核) 

2. 在學校規定時間內完成論文初稿，並經指導教授同意申請學位考試申請。 

3. 在國內外相關學術刊物或在研討會發表論文至少一篇，且在學生之間排名為第一順位者；或論

文相關技術已申請發明專利，並至少已進入實質審查階段。前述論文發表或發明專利須為碩士

論文研究範圍內，且為入學後就學期間，作者群須含指導教授。 

(1)日間部所有年級學生皆須繳交論文發表證明。 

(2)在職專班碩士生以三年畢業為原則，提早畢業者，須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。 

4. 108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，應接受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，學生須自行至臺灣學術倫理

教育資源中心網路平臺修習至少六小時課程，並通過課程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。 

尚未繳交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」者，請至網址：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修

習該項課程，該課程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，學生須通過課程測驗並取得修課證明，未完成該課

程之學生，不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請依據本校「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線上修習方式說明」完成線上課程，通過課程測驗後請將修課

證明(PDF檔)E-mail至 emily29@mail.ntut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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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學位考試申請資料繳交 

◎須繳交電子檔之文件請以 word檔格式於 11/17前 E-mail至 emily29@mail.ntut.edu.tw 

序號 文件名稱 
繳交方式 備註 

紙本 電子檔 

1 學位論文之專業領域符合檢核表   紙本資料須指導教授簽名。 

2 學位考試申請書   紙本資料須指導教授簽名。 

3 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  紙本資料須指導教授簽名。 

4 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    

5 中文論文摘要   論文初稿內的摘要。 

6 論文初稿   請依圖書館規範撰寫。 

7 論文發表證明   

須指導教授簽名。 

(1) 日間部所有年級學生皆須

繳交論文發表證明。 

(2) 在職專班碩士生以三年畢

業為原則，提早畢業者，

須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。 

8 英文畢業門檻之英文成績證明文件   在職專班研究生免交。 

五、 口試注意事項 

1. 論文原創性比對： 

◆ 即日起凡碩博士研究生申請畢業論文原創性比對，均須經圖書館複核後，方得簽署「學位論

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」。 

◆ 欲申請「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複核結果」請到「研究生畢業論文複核服務」網頁申請，如有

論文原創性比對問題歡迎參考「圖書館文稿原創性比對服務」網頁(https://ppt.cc/fw4kbx)或與

圖書館承辦人李献生聯繫(校內分機 3113)。 

◆ 口試須提供檢核表、複核結果回函及完整比對報告予口試委員參考。 

 

https://lib.ntut.edu.tw/sp.asp?mp=100&xdurl=mp100/genform.asp&CtNodeId=1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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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口試準備： 

(1). 表單文件： 

(相關表單請日間部研究生至教務處下載列印；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至進修部下載列印) 

◼ 學位考試-成績表 

◼ 學位考試-評分表(每位委員一張) 

◼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(每位委員及指導教授都要簽名) 

◼ 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

◼ 列印圖書館 E-mail回覆的複核結果回函 

◼ 原創性比對報告書 

◼ 口試費印領清冊(每個委員都要簽名，校外委員所有欄位都需要填寫)  

(2). 口試委員聘書： 

◼ 校內委員不提供聘書。 

◼ 校外委員如需聘書請提前 3天以提供委員姓名、性別(先生/女士)E-mail至

emily29@mail.ntut.edu.tw申請，恕無法接受當日急件辦理。 

(3). 申請借用口試教室： 

◼ 綜科 119室(小間)：請自行至 119室門口查詢登記表自行登記。 

◼ 綜科 110-1室或綜科 110-2室：請到製科所向洪助教詢問申請。(洪助教：分機 3703) 

◼ 綜科 115室(大間)：請電洽分機 2004(陳先生)、2003(林小姐)或 2002(池小姐) 詢問申

請。 

(4). 臨時停車申請： 

需以「指導教授的帳密」→登錄校園入口網站→總務系統→「西校區申請臨時停車系統」→

申請臨停作業→查詢車位→先確認欲申請的日期及時段是否還有停車位→臨停申請→線上填

寫申請資料後從系統列印申請表→檢附停車申請表及校外口委聘函影本，送交系辦核章→繳

交至總務處事務組進行審核。 

※停車申請需經總務處審查，建議提前申辦，以避免未能及時完成資料補正而無法停車。 

(5). 口試費： 

1. 口試 111-2起口試費用改由校方匯款支給委員，研究生不得代墊口試費。 

請事先提醒校外口試委員於口試當天提供個人的存摺封面影本(須清晰可辨別分行名稱及

帳號)。如有外籍口試委員且其沒有台灣的金融帳戶，建議請指導教授先行墊款。 

2. 校外委員交通費給付標準：依行政院「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」核實支付。 

(1) 搭乘【高鐵】需檢附高鐵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。 

(2) 搭乘台鐵(=火車)不用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，請用鉛筆填寫委員乘車之起迄車站名

稱。 

(3) 雙北地區(台北市、新北市及基隆市)往返不補助交通費(開車亦不補助油資)。 

(4) 不補助計程車或捷運車資。 

(5) 資料有缺漏者，概不受理。 

六、 口試結束後必須要繳交給系辦的資料： 

(1) 學位考試成績表 

(2) 學位考試評分表 

(3) 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

(4) 列印圖書館 mail回覆之論文原創性比對複核結果回函 

(5)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(審定書建議最遲請於離校前一週繳交) 

(6) 口試費印領清冊(每個委員都要簽名，校外委員所有欄位都需要填寫) 



(製作日期 1121006) 

4 
 

(7) 校外委員金融帳戶封面影本 

(8)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◼ 口試委員如有更換，請繳交學位考試委員異動申請表。 

◼ 論文題目如果與申請時不同，請繳交更改論文題目申請書。 

◼ 口試費印領清冊資料有缺漏者，恕不受理核銷。 

七、 研究生學位論文上傳及繳交注意事項 

論文格式、電子論文上傳、論文授權及延後公開、紙本論文繳交等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校圖

書館網站公告，如有問題請洽圖書館承辦人林韋伶小姐（校內分機 3136，

weiling@mail.ntut.edu.tw）。 

八、 離校申請注意事項 

1. 研究生離校截止日：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。 

2. 辦理離校手續前請先確定已完成下列事項，任一項未完成者將無法簽核離校手續： 

(1)完成圖書館【電子學位論文繳交】上傳作業，並接獲圖書館審核通過之通知。 

(2)將圖書館審核通過的論文全文(pdf檔)mail至 emily29@mail.ntut.edu.tw 

(3)確定已符合畢業學分數及英文畢業門檻。(在職專班無英文畢業門檻規定) 

(4)回覆 2023機電整合研究所應屆畢業生調查問卷電子檔。 

※申請離校手續時若未 E-mail提供圖書館審核通過之論文(pdf檔)，系所將無法簽核離

校手續，敬請同學配合，謝謝。 

3. 申請線上畢業離校： 

登入本校「校園入口網站→資訊系統→教務系統→畢業離校系統」，填妥個人基本資料

後提交離校申請程序，並依系統通知信內容洽相關單位辦理，俟畢業資格審查通過後，

學生收到「審核完成通知信」後，始得領取證書。 


